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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 

「103年度服務區經營模式探討之廉政研究」招標案 

徵求服務建議書說明 

壹、服務工作範圍及內容：投標廠商請依下列項目及順序製作並提送服務建

議書。 

一、 調查目的：隨著國人生活水準提高及旅遊的盛行，民眾對於高速公路服

務區服務品質的需求也逐漸增加，因此更突顯了高速公路服務區的重要

性。目前服務區經營模式為公有民營，為了因應國內市場的開放和民眾

對服務區的期待，本局欲針對服務區的經營模式深入了解是否有更利於

民眾、國家之經營方式，以及目前經營模式是否涉有弊端等，爰辦理廉

政研究。 

二、 標案名稱：「103年度服務區經營模式探討之廉政研究」 

三、 主辦機關：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 

四、 調查說明 

1、 調查範圍：臺灣本島。 

2、 調查對象： 

(1) 電訪：為全國曾使用過服務區之用路人。 

(2) 企業訪談：現為國道高速公路局服務區之經營廠商。 

(3) 座談會：協力廠商及專家。 

3、 調查樣本： 

(1) 電訪：全國性調查之有效問卷份數，至少需 300份。 

(2) 企業訪談：完訪至少 3家。 

(3) 座談會：協力廠商座談會及專家座談會至少各 1場。 

4、 調查方式： 

(1) 電訪：採用電腦輔助電話訪問系統(CATI)進行電話訪問，為使

樣本結構合理，電訪工作應以晚間或例假日進行為優先。 

(2) 企業訪談：1對 1深度訪談。 

(3) 座談會：由主持人帶領討論。 

5、 調查時間：預定為 103 年 9 月~11 月間。惟調查辦理時程可視政



 

 

策需要，由甲方調整。 

6、 抽樣方法：以住宅電話用戶名冊作為抽樣母體，再以隨機抽樣法

抽出樣本。 

7、 問卷設計：本次調查題數約 20題。由乙方設計規劃，並配合甲方

需求修正及討論；另投標廠商得於服務建議書內，針對本次調查

問項內容設計問卷樣本。 

8、 資料處理方式：利用電腦輔助電話訪問系統(CATI)進行電訪同步

產生資料庫，依甲方需求產生交叉分析結果表，並撰寫調查報告。

有關選項中「其他」項的內容，需予以歸類整理。 

9、 調查結果書面文件：包括調查結果摘要分析、調查方法概述、提

要分析、受訪者基本資料、交叉分析表等。 

10、 調查問項內容：包含但不限於下列項目 

(1) 對於服務區目前經營模式的滿意度 

(2) 目前經營模式是否有潛在弊端 

(3) 本局之廉能表現如何 

(4) 有無更理想之經營方式及建議 

(5) 社經特性調查 

(6) 旅運特性調查 

五、 工作成果 

(一) 乙方應於完成各項調查作業及座談會之次日起 15個日曆天內，檢

送 5本初稿報告。 

(二) 前述初稿報告經甲方審查定稿後，乙方提送定稿版報告 20本，並

附 3份光碟(內含調查原始資料、交叉分析表、報告電子檔)。 

六、 廠商信譽及實績 

廠商信譽文件，具有曾完成舉辦與招標標的類似承辦能力之證明（如

驗收證明…等文件）。 

七、 經費預算分配：投標時請廠商塡寫報價單及詳細價目表。 

貳、服務建議書製作應注意事項： 



 

 

一、製作規範 

(一) 服務建議書以 A4 大小之紙張雙面印製，中文直式橫書繕打，繕

寫方向由左向右，裝訂線在左邊，裝訂成冊，並於頁面中央加註

頁碼。 

(二) 字體為標楷體，字型大小除各章節以 16點書寫以外，其餘內容請

以 14點為原則，但圖片內文字字型大小除外。 

(三) 服務建議書封面請註明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103 年度

服務區經營模式探討之廉政研究」招標案及投標廠商名稱之字樣。 

(四) 服務建議書除封面外，內頁依序應包括首頁、服務建議書目錄，

服務建議書內容及附件。 

(五) 投標廠商背景資料及證明文件請置於服務建議書附件。 

(六) 投標時請廠商塡寫報價單及詳細價目表，並檢附於服務建議書內。 

(七) 服務建議書請檢附一式 10份。 

二、一般規定 

(一) 廠商服務建議書僅供本專案審查，本局不移作他用。 

(二) 廠商製作服務建議書時，需檢附佐證資料影本，所提及廠商工作

能力、相關資料或實績，本局認為有疑問時，得請廠商提出證明

文件。 

(三) 服務建議書製作費及契約簽訂前所花費之費用，由投標廠商自行

負擔。 

(四) 服務建議書內容若有偽造或惡意欺騙之行為，若經查證屬實不論

得標與否，本局得隨時取消其承攬資格，並求償對本局因此造成

之一切損失。 

(五) 未得標廠商之服務建議書，主辦機關不予經費補助。 

   三、保密遵守原則 

(一) 立約商應嚴守委託契約內容、調查結果資料及委託機關之業務機

密。 

(二) 立約商員工應同時嚴守本案契約保密協定，若有現職或離職員工



 

 

違反協定，立約商應負連帶責任。 

(三) 本案應由立約商自行履約，不得分包或轉包，若經查確有轉包情 

形，則終止契約，依採購法相關規定辦理。 

四、權利歸屬 

   本案電話調查所產出之原始資料及調查報告內容，其所有權歸本局

所有，立約商不得以任何形式對外提供數據、內容及轉載刊登。 

   五、注意事項 

(一) 本案計畫主持人及主要參與人員，請附上學經歷等相關資料。 

(二) 投標廠商經審查資格及投標文件合格者得參與後續評審。 

(三) 簡報時間，將另函通知。 

(四) 成績評定方式如附件：「103 年度服務區經營模式探討之廉政研

究」評審辦法。 

(五) 決標後，得標廠商所提服務建議書列為契約附件。 

參、 執行本專案之參考文件： 

報價單及詳細價目表【請廠商於投標時塡寫並檢附於服務建議書內】 

肆、其他注意或應辦事項： 

一、 投標廠商所提資格證明文件如有不實或偽造者，除自負刑責外，並即

行取消其投標議約議價或得標資格，事後發現亦同。 

二、 主辦機關對於服務廠商進度應予管制並指定專責人員負責督促，廠商

不得拒絕。 

三、 主辦單位就本案因政令或計畫變更有權做出暫緩或不予簽約之決定。 

四、 關於招標、審標、決標、訂約、履約及驗收之爭議，得依政府採購法

及相關規定向主辦機關提出異議，或向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

訴審議委員會提出申訴或履約爭議調解。 

伍、招標金額： 

本標案預算金額為新臺幣 39萬 3,225元整。 

廠商之投標報價應含項目：請詳閱報價單及詳細價目表。 


